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身心障礙學生協助同儕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7年 06月 06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04月  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07月 21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第 1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二、目的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身心障礙學生協助同儕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主要針對本校身心障礙學生於校園生活適應及課

業學習，因其障礙而導致的學習困難、學習成就低落與適應不良等所

提供之服務。 

     三、申請對象 

         本要點以本校領有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證明書(有效期限)之在學學生，並因其障礙而影響學習或適

應不良等情況者為適用對象。 

     四、申請時間 

         在校上課期間為申請時間。 

     五、協助同儕之遴選 

(一) 由身心障礙學生自行選擇可協助之同學或室友。 

(二) 由老師遴選熱忱、負責、具服務能力之同學擔任身心障礙學生之

協助同儕。 

(三) 每位身心障礙學生以申請一位協助同儕為原則，若有特殊需求，

經資源教室評估後，得增加協助同儕之人數。 

     六、協助內容 

         依身心障礙學生個別需求，包含課業協助、生活協助、資源尋找、 

         事務提醒、陪伴關心等，以提升身心障礙學生課業學習成效及生活適 

         應能力。 

     七、協助同儕之配合事項 

(一) 每學期開學後填寫「協助同儕申請表」(如附件一)，並繳回學生

輔導中心。 

(二) 配合填寫相關投保資料。 

(三) 填寫服務時數紀錄表(如附件二)，確實記錄服務內容與時數，並



於隔月第一週前將服務時數紀錄表擲交學生輔導中心，以利每月

協助同儕工讀費作業與建檔。 

(四) 參與學生輔導中心與資源教室指定之必要會議及活動。 

(五) 隨時回報身心障礙學生之問題或困擾，以利輔導人員掌握與了解

接受協助學生之狀況，並適時提供幫助。 

     八、協助同儕工讀費作業原則 

(一)以「教育部補助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支應。 

(一) 學生輔導中心對協助同儕服務品質負有審查之責，並視服務品質

與成效，評估調整次月服務時數。 

     九、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_____學年度 第__學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身心障礙學生協助同儕申請表 

 申請者姓名： 
（身心障礙學生） 

班級/學號： 

聯絡電話： E-mail： 

申請項目：□課業協助（課堂協助、筆記抄寫…等）  □生活協助   

 □其他                                                  

申請事由： 

服務時段： 

 

協助同儕遴選方式： 

□自己邀請：同學姓名           學號           聯絡方式                  

同學姓名           學號           聯絡方式                

□老師遴選：同學姓名           學號           聯絡方式                  

同學姓名           學號           聯絡方式                  

檢附資料 

請協助同儕提供：郵局存摺封面影印本。 

資源教室評估結論： 

□ 同意申請協助同儕 1 人   □ 同意申請協助同儕 2 人 

資源教室補充說明： 

資源教室輔導員 學輔中心主任 學務長 

 

 

 

 

 

 

 

 

附件一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 

     學年度 第  學期 資源教室同儕協助服務時數紀錄表 

       協助同儕姓名：             系級：                 協助月份： 

日期 服務時間(起訖) 時計 服務內容(課程、協助事項) 服務對象簽名 服務地點 

      

      

      

      

      

      

      

      

      

      

      

      

      

      

      

      

      

      

      

合計時數 
(由資源教室填寫) 

 
資源教室輔導員 學輔中心主任 學務長 

 

 

 

  

＊ 說明： 

請協助同儕於隔月第一週前繳交服務時數紀錄表，資源教室輔導老師了解服務狀況後將辦理工讀費之

申請；如有延誤繳交情事，將於次月一併辦理。 

附件二 


